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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主持单位：厦门市翔安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建 设 单 位 ：厦门市翔安区半盒玉倚家庭农场
监 理 单 位 ：厦门恒华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 工 单 位 ：安徽点创温室工程有限公司 
验 收 日 期 ：2025年11月26日
      验 收 地 点 ：翔安区内厝镇莲塘村会议室



厦门市翔安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2025年11月26日
2025年11月26日，翔安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在内厝镇莲塘村会议室，主持召开《半盒玉倚（二期）都市现代设施农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会议。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内厝镇政府及监理、施工等单位代表参加，同时邀请五位专家协助开展竣工验收。会议成立由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内厝镇政府、监理单位代表及专家联合组成的项目竣工验收委员会，竣工验收委员会检查了项目建设现场，听取并审阅了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验收资料，经质询和讨论，形成本项目竣工验收鉴定书。
一、项目批复内容
根据《厦门市翔安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三批都市现代设施农业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厦翔农水〔2024〕115号）文，计划下达该项目建设7栋简易钢架连栋大棚面积15456平方米（23.184亩）。项目按照《厦门市农业农村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都市现代化设施农业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厦农规〔2023〕3号）和《厦门市农业农村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调整都市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补助标准的通知》（厦农〔2024〕16号）文件规定的相关建设标准进行建设及补助。
（1） 项目建设设计标准
1、主体结构规格：拱形钢架结构，跨度6m/8m，柱距4m，肩高3m，拱高4.8m，拱间距1.33m。
2、主要材质：主立柱外径50×50mm，壁厚2.0mm热镀锌方管；副立柱φ32×1.5mm热镀锌钢管，每开间2根；棚头立柱φ32×1.5mm热镀锌钢管，每跨4根；拱杆φ32×1.5mm热镀锌钢管，拱间距1.33m；纵向拉杆φ25×1.5mm热镀锌钢管，每拱顶部3根,水槽为热镀锌板加工而成宽500mm，厚2.0mm；橫向拉杆50×50mm×2.0mm热镀锌钢管，每开间肩部1根；大棚四周外立面距地面2.0m处各设置一道纵、横向拉杆为φ32mm×1.5mm热镀锌钢管;横向棚头肩部平面八字撑为φ32×1.5mm热镀锌钢管；肩部以上立面M字撑为φ32×1.5mm热镀锌钢管；大棚两端侧立面第二开间各拉一道φ5.0mm“X”钢绞线加固。覆盖材料：顶部及四周覆盖厚度0.12mm聚合膜，通风口覆盖25目优质防虫网。
    3、独立基础：采用C20砼现场浇筑独立基础,主立柱独立基础尺寸为φ40cm×50cm（深）；棚头立柱、副立柱独立基础尺寸为φ20cm×40cm（深）。
  4、主要配套设施设备：
4.1大棚卷膜
大棚四周设置手动卷膜及顶部设置电动卷膜开窗系统,四周卷膜高度为2.0m，顶部两侧卷膜宽度为2.8m。
4.2灌溉系统
根据主要种植茄果类作物的生长特点选择滴灌，每8m跨布置10道滴灌带,滴灌带采用φ16PE管。主管采用φ90PVC管，支管采用φ75PVC管及φ50PVC管和φ32PVC管。
4.3大棚排水
主立柱支撑热镀锌水槽，水槽固定于拱管上，水槽两端设有雨水斗，雨水通过φ110PVC排水管排入排水沟。
（二）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115.92万元，其中申请财政补助74.1888万元（市级补助44.5133万元，区级补助29.6755万元），其余部分由建设单位自筹。
2、 项目变更情况
为保证水稻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并通过合理轮作减少病虫害危害，应业主申请，项目开工时间调整为水稻收割后的8月中下旬，并保证在项目下达一年内完成项目建设；因受现场实际地形限制,应业主要求，在保证总面积和补助金额不超过批复文件前提下，调整部分大棚面积：6#棚原设计面积2496㎡调整为面积2752㎡;7#棚原设计面积1344㎡调整为面积800㎡。原设计简易钢架连栋大棚7栋总面积15456㎡(23.184亩)，变更后7栋总面积15168㎡(22.752亩)，核减面积288㎡(0.432亩)。项目变更均按照规定办理工程变更联系单，按照程序完成变更批复。
三、项目完成情况
（一）实际完成建设内容
项目于2025年8月24日正式开工，2025年11月3日完工,2025年11月10日通过完工验收。项目实际建设简易钢架连栋大棚7栋,面积15168平方米（22.752亩）。项目实际完成总投资113.6464万元，业主根据工程进度及时支付施工单位工程进度款与材料款累计113.6464万元，其中申请的72.8064万元财政补助资金由项目业主先垫付。
1、 项目设计方案委托福建海达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设计，能按照厦农规〔2023〕3号文件建设标准要求进行设计，简易钢架连栋大棚设计合理，设计方案通过专家评审。
2、 项目施工单位安徽点创温室工程有限公司，能按设计方案、评审意见、变更设计、相关规程规范要求及合同约定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使用建材和配套设施设备均有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或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符合厦农规〔2023〕3号文件建设要求。
3、项目委托厦门恒华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根据监理细则，选派专业监理工程师进驻现场，对项目施工全过程监理，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图规范施工，对项目建材和配套设施设备进场、关键部位和隐蔽工程进行旁站监理，对施工工艺进行监督。项目使用以来，各种农业生产正常进行，未出现明显质量事故。
（二）项目验收情况
1、监理单位测量验收情况：
2025年11月6日，监理单位现场测量验收，核实项目完成建设简易钢架连栋大棚7栋,面积15168㎡（22.752亩）,具体为：1#棚面积2496㎡、2#棚面积2400㎡、3#棚面积1536㎡、4#棚面积2688㎡、5#棚面积2496㎡、6#棚面积2752㎡、7#棚面积800㎡。项目建设的简易钢架连栋大棚结构、标准、规格、型号等指标，项目所用立柱、副立柱、拱杆等主材及配套设施等指标，经全程监理与竣工审查，工程质量综合评定为“合格”等级，符合厦农规〔2023〕3号文件要求，其中棚头副立柱材料规格高于设计标准，其他与设计方案、评审意见一致。
2、项目法人验收情况：
2025年11月10日，业主组织福建海达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安徽点创温室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厦门恒华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邀请内厝镇政府开展完工验收，核实项目完成建设简易钢架连栋大棚7栋，面积15168平方米（22.752亩），该项目按施工图施工，建设规格及主要配套设施设备的相关指标型号均按设计要求实施，与设计方案、评审意见及变更设计一致，工程质量评定验收合格。
3、竣工验收委员会现场随机抽查核实情况：
竣工验收委员会现场随机抽查并核实建设情况，项目建设的简易钢架连栋大棚的结构、标准、规格、型号、面积等指标与设计方案、评审意见、变更设计及监理验收结果基本相符。对通风系统、喷灌系统进行调试，运行正常；项目建设符合厦农规〔2023〕3号文件规定，建设的大棚设施质量合格。
四、结论
综上所述，竣工验收委员会经现场勘查和讨论后，认为该项目已完成批复建设内容，验收资料基本齐全，核定建设简易钢架连栋大棚7栋，面积15168平方米（22.752亩），工程质量合格，同意通过竣工验收。财政补助待资金到位后，按实际完成简易钢架连栋大棚7栋，面积15168平方米（22.752亩），给予定额补助3.2万元/亩，即72.8064万元（市级补助43.6838万元，区级补助29.1226万元）。同时，请业主进一步完善排水设施，做好设施、设备管护，严格用电及安全生产管理和清洁生产，加强项目后续生产运营管理，提升我区农业种植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bookmark: _GoBack]
                                                                                                                                                                            1

